药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分表
班级：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政治面貌：       外语（六级）成绩：      
	项目
	内容及评分标准
	具体情况（写明获得时间和等级）
	自评分
	学院复评

	学习成绩（60分）
	学习成绩=个人平均学分绩点/年级最高个人平均学分绩点×100
	2024-2025学年必修课、选修课是否有过首考不及格（如补考通过也需选择“是”）：是 / 否
学年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        
年级排名   /     
	/
	

	综合能力（20分）
综合能力=个人综合能力积分/申请者中最高个人综合能力积分×100
	获得优秀党员、十佳大学生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等综合性荣誉
	国家级
	
	
	

	
	
	省级
	
	
	

	
	
	市级
	
	
	

	
	
	校级
	
	
	

	
	资助育人
	志愿服务
	
	
	

	
	
	义工工作
	
	
	

	
	
	社会实践
	
	
	

	
	
	勤工岗位
	
	
	

	
	
	实践育人项目
	
	
	

	
	
	博雅素养提升
计划活动
	
	
	

	
	小计（其他单项荣誉不加分，同学年同一项荣誉以最高级加分，不重复加分）
	/
	
	

	创新能力（20分）
创新能力=个人创新能力积分/申请者中最高个人创新能力积分×100
	学术研究
	
	
	

	
	专利授权
	
	
	

	
	教务处认定的一类竞赛
	
	
	

	
	教务处认定的二类竞赛
	
	
	

	
	教务处认定的三类竞赛
	
	
	

	
	校级创新创业竞赛
	
	
	

	
	科研项目
	
	
	

	
	小计（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加分，不重复加分）
	/
	
	

	分值合计（100分）
	综合成绩=学习成绩×60%+综合能力×20%+创新能力×20%
	/
	/
	


备注：以上情况（包括成绩）每一项拥有分数的细目均需提供佐证材料，与评分表一同发送至邮箱yxyxsfwzx@126.com，并由药学院学工办认证审核。
